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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公開徵求108年度「人體微生物相專案研究計畫」之 

第二期先導計畫 

107/8 

一、計畫說明與目的 

本計畫延續107年度先導計畫鼓勵跨領域合作之精神，持續透過公開徵求國

內專家組成跨界拔尖研究團隊，提出具前瞻創新性、市場應用性及國際競爭性之

單一整合型研究計畫。計畫目的設定在研究者初步確認疾病或藥物與微生物相之

關聯性後，能進一步發展疾病預防策略，並鼓勵與臨床或產業連結以帶動台灣生

醫產業之發展。 

本計畫預期集結國內跨領域優秀人才，辨識出具產業亮點之議題、提出研究

方法之標準化規範、創新分析技術或結合跨領域應用，例如：運用人工智慧分析

微生物相資料庫之巨量數據以診斷或預測疾病發生，期望能讓未來正式計畫開始

執行即進入研究推進高峰期，有效帶動台灣在人體微生物相與精準醫學生技產業

之發展，並快速提升台灣之生醫產業競爭力。 

 

二、計畫徵求重點 

本計畫以臨床應用、產業鏈結為導向，鼓勵進行具前瞻性、創新性、跨領域

結合、市場應用性及國際競爭力之人體微生物相整合型研究。  

(一) 產學鏈結： 

為加值研發成果，加速進入轉譯臨床及產業化，鼓勵研究者邀請法人機

構、科學園區及企業加入合作，並提供相關配合資源 (如：資金、技術等)，

以利提升臨床及產業應用面。 

(二) 主要徵求重點如下： 

1. 開發以微生物相為疾病診斷與預防之生物標記或技術。 

2. 研發調整微生物相之藥物（包含中草藥與老藥新用等）、微生物群或其他

方法。 

3. 探討微生物相對現有藥物治療（如化療、免疫治療等）效用之影響。 

4. 建置台灣人體微生物相資料庫及分析平台。 

 

三、申請機構與申請人（計畫主持人）資格 

(一) 申請機構：須為本部專題研究計畫之受補助機關。 

(二) 申請人：計畫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須符合「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

要點」之規定。計畫主持人須具備優異的研發成果或應用績效，並負責團

隊研究計畫之整體規劃、協調、研究進度及成果之掌握、實質參與計畫之

執行。計畫經費皆由計畫主持人集中管理、分配及運用。 

(三) 計畫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以申請或參與1件「人體微生物相專案研究計畫」

先導計畫為限，相同或相似題目、內容之計畫已獲其它單位補助者，不得

再向本部重複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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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類型及執行期間 

(一) 本先導計畫為跨領域單一整合型計畫，由計畫主持人依計畫徵求格式提出1

件計畫書，相關研究人員得以共同主持人方式參與之。除強調原創性及重

要性外，尚需具備良好的整合性、合作性和互補性，每一件單一整合型計

畫應至少包含3個子計畫及2個不同研究領域（如免疫學、代謝體學、藥學、

分析化學、資訊、工程、數理等）的研究團隊。主持人需同時主持1件子計

畫並負責整合型研究計畫之整體規劃、協調、研究進度及成果之掌握。 

(二) 計畫全程執行期間：108年1月1日至108年12月31日 (一年期計畫)。 

(三) 本計畫原則上108年度通過案件至多10件，預算總經費約新臺幣3千萬元，

惟實際經費以本部核定為準。 

 

五、計畫之申請方式、申請期限及撰寫說明 

(一) 計畫主持人須依「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規定，並依申請機

構規定時間內，完成計畫書線上申請作業；由申請機構彙整送出並造具申

請名冊1式2份，經有關人員核章後，應於107年11月7日 (星期三)前備函送

本部，逾期不予受理。 

(二) 計畫書採線上申請作業方式，計畫主持人應循本部一般專題研究計畫之申

請程序，進入「研究人才個人網」，在「研究人才網線上申辦」項下，點

選「專題研究計畫」，填列製作計畫書。計畫類別請勾選「一般型研究」、

計畫歸屬請勾選「生科司」、學門代碼請勾選「B90-專案及其它」和子學

門代碼請勾選「B90M001-人體微生物相專案研究計畫之先導計畫」，依序

填列製作完整計畫書。 

(三) 研究型別：本先導計畫為單一整合型計畫，請點選「整合型」，計畫主持

人須負責研究計畫之整體規劃、協調、研究進度及成果之掌握。 

(四) 申請機構應切實審查計畫主持人之資格條件，並於申請名冊之備註欄內逐

案確認計畫主持人資格，符合者始得將其申請案彙整送出，並連同計畫主

持人資格切結書經有關人員核章後，備函向本部提出申請。 

(五) 研究計畫內容(表CM03)，亦請詳述以下項目： 

1. 研究計畫背景，包含所要探討或解決的問題、重要性、預期影響性 (包含學

術、產業、經濟、社會等)、技術研發發展、創新、對相關研究領域之影響

及國際競爭力、本計畫初步研究成果、國內外有關本計畫之研究情況、重

要參考文獻之評述等。  

2. 研究方法、實驗步驟及執行進度。項目包含計畫採用之研究方法及原因、

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成果、可能遭遇之困難及解決途徑、重要儀器之配

合使用情形。  

3. 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及成果。項目包含預期完成之工作項目、對於參與之

研究人員，預期可獲之訓練、預期完成之研究成果，如發展臨床醫療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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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產業投資等能加速正式專案計畫進行之成果。  

4. 整體計畫之目的及研究方法、分工合作架構、各子計畫/目標(specific aim)

間之關聯性、整合性及潛在優勢等；計畫主持人說明其角色、所有參與人

員如何協調整合、各子計畫/目標亦應分別說明計畫目的及研究方法。 

5. 申請機構能提供之相關資源，如：配合款、場地、人力、設備等；或法人

機構、企業等合作情形，並提供相關配合資源(如：資金、技術等)。 

6. 過去及目前的研究表現，著重於未來研究的持續性、目前的研究優勢與成 

果、主持人過去執行或參與整合型計畫的經驗、共同主持人過去研究經驗 

與本計畫之相關性。 

(六) 研究計畫中如有涉及人體試驗、採集人體檢體、人類胚胎、人類胚胎幹細

胞者，應檢附醫學倫理委員會或人體試驗委員會核准文件；涉及基因重組

相關實驗者，應檢附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核准之基因重組實驗申請同意

書；涉及基因轉殖田間試驗者，應檢附主管機關核准文件；涉及動物實驗

者，除應檢附動物實驗管理委員會核准文件，亦須增附動物實驗倫理3R 

(Replace、Reduce、Refine)說明文件；涉及第二級以上感染性生物材料試驗

者，應檢附相關單位核准文件。 

(七) 配合國際研究趨勢，追求科技創新，加強性別敏感度及避免性別歧視，爰

增訂研究計畫涉及臨床試驗者，應進行性別分析，並增填性別分析檢核表。

所稱臨床試驗，指以人體為研究對象的科學研究，以發現或驗證各種預防、

治療及診斷之藥品、設備、處方或療程之效果及價值。 

 

六、成果報告、績效考評 

(一) 全程計畫考評：計畫主持人於全程計畫執行期限截止後三個月內至本部網

站線上繳交研究成果報告，由本部邀請學者專家進行書面審查和召開成果

評鑑會議。 

(二) 計畫執行期間，本部得視業務需要，請主持人提供相關研究成果或資料，

並請主持人配合後續交流溝通會議結論提供所需資料。 

 

七、其他注意事項 

(一) 有關本徵求公告之相關資訊，請隨時留意科技部生科司網頁之最新公告。 

(二) 計畫主持人與共同主持人以申請或參與1件「人體微生物相專案研究計畫」

先導計畫為限，計畫主持人須確認計畫成員符合上述規定。獲審查推薦補

助之計畫，僅計畫主持人列入執行科技部研究計畫件數計算。 

(三) 計畫主持人執行本部專題研究計畫之計畫件數超過，或不符合本計畫所列

之相關規範時，且經本部行政程序確認無誤者，本先導計畫申請案逕不送

審。 

(四) 本先導計畫屬專案計畫，無申覆機制。 

(五) 除特殊情形者外，不得於執行期中申請變更主持人或申請註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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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計畫之簽約、撥款、延期與變更、經費報銷及報告繳交等其他未盡事宜，

應依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

則、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合約書與執行同意書及其他有關規定辦理。 

 

八、聯絡人： 

科技部生科司承辦人：曾綉婷副研究員 

E-mail :httseng@most.gov.tw 

電話：(02) 2737-7197 

傳真：(02) 2737-7671 

地址：106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6號21樓2106室 


